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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6        证券简称：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2023-069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德联集团”）于 2023 

年 9 月 8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问询函》（公司部问询函【2023】第16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组织相关方对《问询函》所涉问题逐项进行落实并认真

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1：请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你公司及子公司2017年以来与浙江巨昌发

生交易的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交易背景、交易时间、交易内容、交易金额、约

定的付款时间、预收款情况、实际款项回收情况、计提坏账准备原因及明细

等），并说明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1、公司子公司自 2017 年以来与浙江巨昌发生交易的情况 

（1）交易情况 

浙江巨昌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巨昌”）为一家涉及化工原料及

产品的贸易公司，公司子公司上海德联优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优鸿”）是一家从事电子商务、润滑油、重油及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及原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等的贸易公司。上海优鸿自 2017 年

12月开始与浙江巨昌开展贸易合作。 

公司出于对大宗化学品市场走势分析，与浙江巨昌进行大宗化学品贸易业

务，具体交易内容为向其销售乙二醇，与其一共签订八份《销售合同》（以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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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销售合同》”），并于 2018年 2月 28日后不再与浙江巨昌新增交易，

具体交易明细情况详见表 1。 

 

表 1：上海优鸿与浙江巨昌交易明细 

单位：元 

序号 年度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约定的付款时间 预收款情况 

1 2017 年 2017/12/15 7,480,000.00 2018/3/27 前 - 

2 

2018 年 

2017/12/25 15,100,000.00 2018/4/10 前 - 

3 2018/1/9 8,260,000.00 2018/4/17 前 - 

4 2018/1/17 8,260,000.00 2018/4/26 前 - 

5 2018/1/29 8,040,000.00 2018/5/2 前 - 

6 2018/2/2 8,090,000.00 2018/5/24 前 - 

7 2018/2/28 8,030,000.00 2018/5/27 前 - 

8 2018/2/23 12,150,000.00 2018/5/29 前 - 

合计 - 75,410,000.00 - - 

（2）应收账款实际回款及计提坏账情况 

公司与浙江巨昌约定的信用政策为货权转让后 90 天内付款，公司应收浙江

巨昌交易款项回收及年末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详见表 2。 

 

表 2：交易款项回收结余及年末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元 

序号 年度 回款日期 回款金额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计提比例 计提坏账准备余额 

1 2017 年   7,480,000.00 5.00% 374,000.00 

2 
2018年 

2018/8/8 7,480,000.00    

3 2018/9/2 8,260,000.00 59,670,000.00 5.00% 2,983,500.00 

4 2019年 2019/12/16 5,600,000.00 54,070,000.00 23.42% 12,663,194.00 

5 

2020 年 

2020/4/1 1,540,000.00    

6 2020/4/26 4,2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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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20/6/30 1,000,000.00    

8 2020/6/30 1,000,000.00    

9 2020/6/30 1,000,000.00    

10 2020/7/17 1,000,000.00    

11 2020/7/17 1,000,000.00    

12 2020/7/17 1,000,000.00    

13 2020/8/19 2,000,000.00 40,300,000.00 66.08% 26,629,640.22 

14 2021 年   40,300,000.00 92.54% 37,293,620.00 

15 2022 年   40,300,000.00 100.00% 40,300,000.00 

合计 - 35,110,000.00 - - 40,300,000.00 

应收浙江巨昌款项逾期后，子公司上海优鸿终止与其后续合作，并与浙江

巨昌协商催收欠款，2018 年和 2019 年陆续催回部分欠款。2020 年 1 月，公司

在天眼查查到浙江巨昌存在涉诉及股权冻结情形后，公司成立催收小组与浙江

巨昌协商还款事宜，浙江巨昌出具了还款计划书，承诺 2021 年 3 月 31 日前还

清全部欠款，2020 年实际收回欠款 1,377.00 万元。截至 2020 年年底，公司共

收回欠款 3,511.00 万元，对浙江巨昌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4,030.00 万元。 

对浙江巨昌的应收账款，公司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017 年-2018 年

依据该类客户各账龄款项历史回收情况的预计固定比例计提坏账准备（账龄 1

年以内计提 5%）；2019 年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依据该类客户各账龄款项

历史回收情况结合前瞻性预计计提坏账准备。2017 年-2019 年公司正常催收浙

江巨昌欠款，每年都能催回部分欠款，公司认为该欠款与公司账龄组合的风险

特征一致，故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020 年公司查到浙江巨昌存在涉诉及

股权冻结情形后，公司成立催收小组催收浙江巨昌欠款，浙江巨昌陆续偿还部

分欠款，该年度依据账龄组合对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66.08%，公司从

当时的回款情况判断，依据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覆盖该款项的可能损

失，故对该款项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2021 年，该欠款公司未催回款项，

该年度依据账龄组合对该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92.54%，公司认为，依据

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覆盖该款项的可能损失，故对该款项按账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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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提坏账准备。2022 年，该欠款公司未催回款项，该年度依据账龄组合对该款

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为 100%，公司认为，依据账龄组合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

覆盖该款项的可能损失，故对该款项按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2、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上市公司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或者核销资产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净利润绝对值的比例在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100 万元人民币的，应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2019 年-2022 年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满足该披露要求，2020 年 1 月公

司查到浙江巨昌存在涉诉及股权冻结情形，故 2020 年 4 月将 2019 年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情况形成《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提交审计委员会和董事

会审议并公告。 

2020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会议议

案中包括《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针对计提坏账准备，会议讨论了

关于上海优鸿应收账款形成原因、该笔应收账款可收回性以及计提坏账准备的

合理性，最终会议全票通过该项议案。 

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全票通过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时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

见公司 2020年 4月 29日披露的《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 

公司分别对 2020 年末、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类资

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并分别披露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4）、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6）。 

 

问题2：请你公司说明浙江巨昌是否与你公司及你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

等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是否符合

行业惯例，是否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情形。请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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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复】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依据《销售合同》签订时有效和现行有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认定，并与公司时任及现任控

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确认，公司认为浙江巨昌与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时任和现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上述主体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浙江巨昌的基本情况 

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s://www.gsxt.gov.cn/)、企查查系统

(http://www.qichacha.com/)、天眼查系统(https://www.tianyancha.com/)的

公示信息，浙江巨昌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浙江巨昌纺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21582664674N 

住所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宾舍村 1 幢 

法定代表人 陈梦姣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09 月 08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09 月 08 日至 2031 年 0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 生产、加工:针纺织品、服装、床上用品;批发、零售:

针纺织品、轻纺原料、床上用品、服装及辅料、服

饰、鞋帽、五金制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无仓储化

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外）;有

色金属矿石（除国家禁止经营的外）;黄金及白金制

品、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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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外）;橡胶制品、纸浆及纸张、棉花、初级农产品、

饲料、字画和工艺品（除文物）;实业投资咨询服务;

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登记机关 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巨昌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陈梦姣 600 60% 

2 陈敏杰 400 40% 

合计 1000 100% 

浙江巨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陈梦姣 执行董事、经理 

2 陈敏杰 监事 

 

2、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徐团华、徐庆芳和徐咸大。在子公司上海

优鸿与浙江巨昌开始交易至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过变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股） 股权比例 

1 徐团华 279,970,936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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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庆芳 101,450,336 13.45% 

3 徐咸大 20,996,192 2.78% 

公司时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覆盖《销售合同》签订日期及

第一笔合同签订前 12个月）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徐咸大 董事长 

2 徐团华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徐庆芳 董事、副总经理 

4 郭荣娜 董事 

5 杨樾 董事 

6 梁锦棋 独立董事 

7 黄劲业 独立董事 

8 李晓帆 独立董事 

9 周  婧 监事会主席 

10 杨  敏 监事 

11 孟晨鹦 职工监事 

12 洪志君 副总经理 

13 曹  华 副总经理 

14 高吉祥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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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曾永泉 财务总监 

16 刘公直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17 邓国锦 前任董事、董事会秘书 

18 凌锡曦 前任财务总监 

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1 徐咸大 董事长 

2 徐团华 副董事长、总经理 

3 徐庆芳 董事、副总经理 

4 郭荣娜 董事 

5 杨樾 董事 

6 匡同春 独立董事 

7 沈云樵 独立董事 

8 雷宇 独立董事 

9 孟晨鹦 监事会主席 

10 谭照强 监事 

11 伍凯贤 职工监事 

12 陶张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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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曹华 副总经理 

14 徐璐 财务总监 

注：前述人员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十八周岁的子

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均为德联集团的关联自然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时任（任

期覆盖《销售合同》签订日期及第一笔合同签订前 12 个月）和现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与浙江巨昌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利益往来。 

2、子公司上海优鸿的基本情况 

上海优鸿为公司 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其执行董事为徐庆芳（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监事为杨樾（公司董事）。在上海优鸿与浙江巨昌开始交易至今，

其董事、监事未发生过变更。 

上海优鸿的股东和董事、监事以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均已出具承诺函，确

认其与浙江巨昌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 

同时，公司还核查了主要控股、参股子公司以及其他关联方（如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直接

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不含同为双方的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其他企业等），均未发现前述主体与与浙江巨昌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或

其他利益往来。 

综上所述，公司、上海优鸿、公司其他主要控股子公司、公司主要参股子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时任

（任期覆盖《销售合同》签订日期及第一笔合同签订前 12 个月）和现任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主体的关联方与浙江巨昌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公司与浙江巨昌的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浙江巨昌签订的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为货权转让后 90 天内付款，与

公司其他客户交易条件类似，符合行业惯例，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律师核查意见：经核查，上海中因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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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昌与德联集团及德联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时任（任期覆盖

《销售合同》签订日期及第一笔合同签订前 12 个月）和现任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等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浙江巨昌与上海优鸿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符合一般行业惯

例，此外合同中还约定了浙江巨昌逾期付款的违约条款和浙江巨昌未全额付款

时上海优鸿享有所有权保留的权利等救济措施，能够保障上海优鸿的合法权益。 

经本所律师向上海优鸿和德联集团核查，《销售合同》的交易价格公允且

合理，不存在利益倾斜。同时结合前述本所律师对于关联方和关联交易的意见，

可以确认《销售合同》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不存

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于法定媒体披露的《上海中因律师

事务所关于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有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问题3：天眼查显示，2018年起浙江巨昌存在涉诉及股权冻结情形。请你

公司说明是否知悉前述诉讼事项，如是，请说明在浙江巨昌存在诉讼和股权冻

结的情形下仍与浙江巨昌发生交易的原因，是否对浙江巨昌支付能力予以关

注，相关交易发生的必要性和定价的公允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

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公司与其交易前不知道前述诉讼事项 

公司与浙江巨昌于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间进行合作，事前不知道前述诉

讼事项。 

经企查查显示，浙江巨昌历史股权冻结状态分别为2018年9月27日至2021年

9月26日、2019年7月12日至2022年7月7日。公司与浙江巨昌发生最后一笔交易

的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第一笔交易的约定回款时间为2018年3月27日，所有

交易均是在其股权被冻结之前和第一笔交易回款时间到期前发生的。浙江巨昌

虽涉及诉讼事项，但在交易期间公司经过查询，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是否对浙江巨昌支付能力予以关注，相关交易发生的必要性和定价的

公允性，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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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开展业务前已对该客户的财务状况、信用、及支付能力进行了调

查，浙江巨昌与公司合作之初其经营情况良好，也具有相应支付能力，故公司

认为浙江巨昌具有支付能力。 

（2）公司出于对大宗化学品市场的走势分析，与浙江巨昌发生的交易具备

商业实质，交易价格也是以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价格公允且合理。 

（3）公司与浙江巨昌发生的交易以及应收账款逾期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造成重大影响，且在款项逾期后公司持续协商催讨欠款并催回部分欠款，在获

悉对方涉诉及股权冻结情形后，公司专门成立催收小组催收欠款，并成功催回

部分欠款；公司已经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维护公司的资产安全，截至目前，公

司已委托律所向浙江巨昌发出律师函，并将积极采取法律措施包括提起相关诉

讼追缴欠款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综上所述，公司与浙江巨昌发生的交易

是正常商业往来，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问题4：请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事项。 

【公司回复】  

经自查，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公司将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五日 


